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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年来，各地陆续开展了各种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，因其具有政
府牵头、多部门配合、组织有序、打击面广等优势，逐渐成为各地环保部门有效
打击环境违法行为、改善环境质量、保障人民群众权益的一种有效执法模式。 

  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，环境矛盾凸显，压力继续
加大。因此，在今后一个时期里，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行为的环保专项行动，
仍将是各地政府和环保部门采取的一种执法模式。 

  作为一名基层环境监察战线上的执法人员，笔者认为，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要
取得预期效果，环保部门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 

   一是明确环保部门在专项整治行动中的主导地位。新修订的《环境保护法》
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，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
实施统 一监督管理。专项行动虽然多由政府牵头、多部门联合执法，但环保部
门是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和环境执法活动的具体实施者。因此，环保部门在专
项整治活动中 要不等不靠、不推不让，始终明确在行动中的主导作用。从前期
现场调查、资料汇总、拟定实施方案，到方案的具体实施、与各职能部门联合执
法，以及实施过程中 的监督检查、后期监管复查等，环保部门始终要以主人翁
的姿态全程参与。 

  二是做足专项整治行动前的排查摸底工作。一次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 少则
涉及十几家，多则涉及上百家违法排污企业，不做足前期的排查摸底工作，就不
会做细、做实专项整治实施方案，影响行动的最终成效。因此，环境监察人员要 

对行环境专项整治涉及的排污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摸底，包括排污企业分属行业、
基本情况、有无环保审批手续等。前期排查摸底工作是耗时耗力的重头戏，环境
监 察人员一定要克服工作量大、细致繁琐等困难，多跑、多看、多查、多问，
获得第一手详实资料，为形成科学、全面、客观的初步整治意见打下坚实基础。 



   三是制定切实可行的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。具体要做好以下工作：明确专项
整治活动要达到的预期效果；严格按照环保法律、法规，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情
况以及区 域环境污染状况，合理设定整治要求；科学合理地做好专项整治行动
阶段划分、时间节点的确定，太短不利于企业整治彻底，太长钝化了企业整治的
积极性和紧迫 感；确定行动各阶段需参与的相关职能部门，明确各自责任以及
行政责任追究。 

  四是依靠政府协调，做好联合执法工作。新环保法规定，地方各 级人民政
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，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。这进一步明确了政府
责任。为了区域环境质量提高，政府在未来也会更多地参与到专项行动中。 由
政府牵头、全程干预的环保专项整治行动将会更有利于环保部门开展工作，更有
利于环保和公安、工商、法院等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，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完成
各 阶段的联合执法工作。 

  五是发挥新闻媒体作用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充分利用当地报纸、网站、电视台
等新闻媒体公开专项整治活动内容，并及时反 馈各阶段整治活动进展情况，接
受社会监督。让公众对政府行政执法的整个过程进行全面监督和客观评判，一方
面，有利于执法部门自我约束、自我加压，杜绝徇私 舞弊，避免专项整治行动
流于形式；另一方面，可以赢得公众对环保事业的理解、支持和参与；同时，将
违法排污企业置于社会舆论监督之下，利用行政处罚和舆论 监督双管齐下的方
式，督促企业认清形势，积极整治。 

  六是认真总结，强化日常监管，巩固行动成果。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，环保
部门要认真总 结专项行动的成效与不足，提出加强长效管理的措施，堵塞漏洞。
专项整治行动不能一阵风，要巩固其成效，就必须做好专项行动结束后的日常监
管工作，加大对专 项整治行动查处的违法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，及时发现问题，
及时处理。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龙口市环境保护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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